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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化开发分布式光伏成未来趋势，需求加速放量全产业链将受益 

——新能源、环保领域碳中和动态追踪（十六） 

     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电力设备新能源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事件：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近日下发《关于报送整县（市、区）屋顶分布式光伏开

发试点方案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要求试点方案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

略，并于 7 月 15 日前报送能源局新能源司。 

党政机关带头，保障并网消纳+补贴资金支持，加快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展。 

《通知》明确，申报开展整县（市、区）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的县（市、

区）在有丰富屋顶资源、较高开发利用积极性、较好电力消纳能力、开发市场主

体基本落实的基础上，还需满足：（1）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

比例不低于 50%；（2）学校、医院、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

发电比例不低于 40%；（3）工商业厂房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

30%（4）农村居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 20%的要求。其中对

于党政机关要求的有关内容也高度契合 6 月 1 日国管局提出要求公共机构开展

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，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有关要求。 

此外，《通知》亦要求试点县（市、区）需加强对配电网的升级改造，切实保障

试点地区分布式光伏的大规模接入需求，做到“应接尽接”；同时提出电网企业

保障并网消纳、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、整合乡村振兴各类项目资金支持等政策

支持方式。 

部分地方政府已提前出台相关政策，规模化开发分布式光伏将成未来发展趋势。 

根据智汇光伏的梳理，早在 6 月初已有山东、福建、陕西等省份出台分布式光伏

整县推进开发政策；6月 2日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山东省调研时提出要按照“宜

建尽建、光储一体、政企联手、多元投资、补贴缓退、信贷支持、修规立标、便

利入网、改网改制、安全美观”等 10 个方面的要求落实整县推动分布式光伏规

模化开发试点有关工作；《通知》中亦提出鼓励实行项目整体打包备案，未来规

模化开展分布式光伏将成为分布式光伏发展新的趋势。 

投资建议：规模化推进分布式光伏建设不仅利于实现资源集约开发，亦便于并网

消纳工作的实施，分布式光伏市场有望在试点方案的刺激下加速提升，光伏全产

业链将受益；此外，规模化推进亦有利于有着资源和资金优势的央/国企及民营

龙头切入分布式开发市场，整合资源并提升市场集中度。 

（1）首推具备分布式光伏产品制造能力、布局 BIPV 市场的组件龙头，重点推

荐隆基股份、晶澳科技、天合光能，建议关注森特股份、正泰电器。 

（2）分布式光伏市场扩容亦将提升户用逆变器、储能等有关产品的安装需求，

重点推荐阳光电源、派能科技，建议关注固德威、锦浪股份、德业股份。 

（3）规模化推进分布式光伏建设背景下有着资金和资源优势的央/国企光伏运营

龙头具备显著优势，建议关注南网能源、三峡能源、大唐新能源（H）等。 

风险分析：试点方案推进力度不及预期；产业链价格博弈致盈利能力下行；开发

商对价格提升接受程度较低致年度光伏装机量不及预期；竞价争夺激烈导致并网

电价下跌较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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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与沪深 300 指数对比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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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研报 

《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》征求意见，促进新型

储能有序、安全、健康发展——新能源、环保领

域碳中和动态追踪（十五）（2021-06-23） 

 

光伏行业迎量增&盈利修复预期，重点推荐高弹

性的组件&电池片环节——新能源、环保领域碳

中和动态追踪（十四）（2021-06-1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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